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阳泉市财政局文件 

   

 

阳泉市财政局关于做好 2021 年 
市级部门单位预算信息公开工作的通知 

 

市直各部门单位： 

根据《预算法》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《中共中央办公厅

国务院办公厅印发<关于进一步推进预算公开工作的意见>的通

知》（中办发„2016‟13 号）、《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预决算

公开操作规程的通知》（财预„2016‟143 号）、《阳泉市人民

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预算信息公开工作的通知》（阳政办

发„2013‟117 号），现就做好 2021 年市级部门单位预算信息

公开工作通知如下： 

 

阳财预„2021‟14 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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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公开主体 

各部门负责公开经市财政批复的本部门及所属单位预算信息。 

二、公开方式 

预算信息公开以各部门各单位门户网站为主要平台，同时

通过市财政门户网站统一公开，并保持长期公开状态。 

三、公开时间 

各部门各单位应当自财政批复预算及相关信息形成或变更

之日起 20 日内主动公开。 

四、公开内容 

（一）部门预算信息 

1.本部门本单位主要职责、机构设置和年度主要工作任务。 

2.本年度预算收支安排情况及增减变化说明。部门单位预算

支出公开到功能分类“项”级科目，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基本支

出公开到经济分类“款”级科目，涉密信息除外。 

3.其他重要事项，包括“三公”经费预算、机关运行经费

安排、政府采购、国有资产占有使用、重点项目预算的绩效目标

以及专业性较强的名词解释。 

（二）专项资金信息 

年初预算和追加预算（含转移支付）安排的专项资金政策

依据、预算安排、分配拨付、主要绩效目标等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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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预算公开是各部门的法定义务，各部

门单位要充分认识预算公开的重要意义，加强组织领导，明确责

任分工，制定措施抓好工作落实。 

（二）加强基础工作。要做好增减因素分析、重点事项说明

等基础性工作，以推进预算公开为契机进一步提升本部门本单位

预算管理水平。 

（三）做好舆论宣传。各部门单位要加强预算公开政策宣传

和舆论引导，对社会公众关注度高的重要事项要做好解释说明工

作。 

（四）加强监督检查。各主管部门对所属单位预算信息公

开情况要加强督促检查，市财政局将通报各部门预算信息公开情

况，并组织开展专项监督检查。 

本通知附件印发了 2021年部门单位预算信息公开参考格式

及 2021 年专项资金信息公开参考格式，各部门各单位要对照格

式规范和充实预算信息公开内容。各部门于 2021 年 4 月 3 日前，

将本部门预算信息公开资料报市财政局部门预算管理科室，其中

文字资料使用 Word 编辑、数据表格使用 Excel 编辑，参考格式

附件 1和附件 2分两个文档编辑，以供财政部门集中公开。 

 

附件：1.2021 年部门单位预算信息公开参考格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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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021 年部门单位专项资金信息公开参考格式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抄送：省财政厅，市委办公厅，市政府办公厅，市人大财经委， 

各县（区）财政局 
 

阳泉市财政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3 月 15 日印发 
 

阳泉市财政局 

2021 年 3 月 1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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